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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家港广大特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一致行动人免于要约收

购暨权益变动触及 1%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

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张家港广大特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注销已回购的股份，

回购股份注销完成后，将导致公司总股本减少，公司控股股东张家港广大投资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大控股”）及实际控制人徐卫明、徐晓辉及一致

行动人合计控制公司股份的比例将被动增加至超过 30%。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一致行动人持股数量未发生变化，本次权

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

 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的有关规定，

本次权益变动属于可以免于发出要约的情形。

一、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公司分别于 2025年 4月 25日、2025年 5月 12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

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

更部分回购股份用途并注销的议案》，同意将回购股份用途由“在未来适宜时机

用于股权激励及/或员工持股计划，或用于转换上市公司发行的可转换为股票的

公司债券”变更为“在未来适宜时机用于股权激励及/或员工持股计划，或用于

注销并相应减少注册资本”，并将已回购的股份 8,000,000股进行注销并相应减少

注册资本。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 2025 年 4 月 26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变更部分回购股份用途并注销暨减少注册资本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41）及 2025年 5月 13日披露的《2024年年度股东

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5-045）、《关于注销公司部分回购股份并减少注

册资本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46）。

二、本次权益变动前后的持股情况：

回购股份注销完成后，将导致公司总股本减少，公司控股股东广大控股，实

际控制人徐卫明、徐晓辉及一致行动人合计控制公司股份的比例将发生变化，由

29.99%被动增加至 31.15%，权益变动已触及 1%刻度，变动前后持股数量保持不

变。具体情况见下表：

股东名称
股份性

质

本次权益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权益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

例（%）
股数（股）

占 总 股 本

比例（%）

张家港广大投

资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

无限售

股份
44,800,000 20.91 44,800,000 21.72

徐卫明
无限售

股份
12,650,000 5.90 12,650,000 6.13

张家港万鼎投

资 合 伙 企 业

（有限合伙）

无限售

股份
4,500,000 2.10 4,500,000 2.18

张家港睿硕投

资 合 伙 企 业

（有限合伙）

无限售

股份
2,300,000 1.07 2,300,000 1.12

合计 64,250,000 29.99 64,250,000 31.15

注：

1、徐晓辉担任张家港万鼎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和张家港睿硕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徐卫明与徐晓辉系父子关系，因此上述

主体构成一致行动人关系。

2、上表出现合计数比例与各分项之和尾数上如有差异，为四舍五入所致。

3、权益变动前，占总股本比例测算按照 2025 年 1月 10日公司已发行股份

总额 214,241,479 股为依据；权益变动后占总股本比例测算按照截至 2025 年 4

月 30日公司总股本 214,242,233股扣减拟注销的 8,000,000股为依据。

4、自 2025年 1月 10日至 2025年 4月 30，公司可转债转股数量为 754股，

自 2025年 5月 1日至 2025 年 5月 12日，公司可转债转股数量为 0股，因该时

段公司可转债转股数量较少，对上述主体持有公司股份的比例影响较小。



三、其他相关说明

1、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第十六条之规定，本次权益变动属于可

以免于发出要约的情形。

2、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数量未发生变化，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

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

3、本次注销已回购的股份尚需履行完毕通知债权人程序及完成股份注销登

记及工商变更登记等程序，注销事项完成后公司总股本数量以及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及一致行动人持有股份的比例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

公司提供的数据为准。

4、公司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积极跟进后续事项，并及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提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张家港广大特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 5月 13日


